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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所持国海证券 4000 万股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与

深圳市瑞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银投资”）于 2003 年 11 月 3

日签署了《广西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

份转让合同”》），本公司将持有的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

海证券”）4000 万股股权（占该公司总股本 5%）以每股 1.17 元的价格

转让给瑞银投资，交易总金额为 4680 万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2003 年 11 月 3 日公司临时董事会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13 人，实到董事 11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人，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到会董事审议通过了转让国海证券 4000 万股股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陆万山、陈静、韦学礼均认为本次交易符合本公司利益。该次股权转

让预计可为本公司带来净利润约 500 万元，故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

本公司仅持有国海证券 5%的股权，持股比例较小，对该公司未具有控

制能力，故无法实施评估和审计，具体情况将在股东大会上做出说明。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待国海证券股东会审议通过此次股权转让后另行通

知。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1、交易方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瑞银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泰然一路天安高尔夫花园雅景阁 7E  

法定代表人：丁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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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9000 万元 

税务登记证：440301279532898 

主营业务：投资兴办实业；企业形象策划，投资管理顾问，投资咨

询，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2、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瑞银投资的核心为资本运营业务，风险产业投资和实业产业投资业

务，公司集合在资金、人才、信息、管理等市场与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优

势，选择技术先进、成长性好、市场前景与产业化条件比较成熟的高新

技术项目，或进行直接投资，或为其他境内外风险投资机构提供项目策

略性咨询顾问服务。公司以先进的风险投资理念和资本运营运作方式，

经过几年的发展和成功运作，已经在旅游业、房地产、金融业、高新技

术等行业的投资有了较好的表现，逐步成为跨地区、跨行业的控股企业

集团公司的成长型企业。 

3、瑞银投资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没有关系。 

4、截止 2003 年 8 月 31 日，瑞银投资资产总额 17106.24 万元，负

债总额 3968.61 万元，净资产 13137.6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220.32 万

元、主营业务利润 1485.98 万元，净利润 1213.88 万元。 

5、瑞银投资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6、瑞银投资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国海证券 4000万股股权是本公司于 2001年对国海证券进行增资扩

股时认购的 6000 万股股权中的一部分，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5%。该公司

注册资本 8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为广西南宁市，主营证券的代理买卖、

代理还本付息和分红派息等，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是广西投资集团，持有

国海证券股份 2亿股，占总股本的 25%。 

经华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截止 2002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 35.48亿元，负债总额 27.30 亿元，应收款项总额 90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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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资产 8.17 亿元，营业收入 2.11 亿元、营业利润-25.80 万元，净

利润 95.84 万元。本公司所持国海证券 4000万股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4000

万元。 

四、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国海证券 4000 万股股权。 

2、交易金额：以每股 1.17 元的价格转让，共计人民币 4680 万元。 

3、交易结算方式：瑞银投资在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

期股权转让款 2800 万元；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决议并

公告后五日内，再给付第二期转让款 1200 万元；股权转让的余款 680

万元，在办理完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后的五日内一次付清。 

4、合同签订日期：二 OO 三年十一月三日 

5、合同生效条件或时间：自本公司关于将持有国海证券 4000 万股

股权转让给瑞银投资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和国海证券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正式生效。 

6、定价情况：本次交易价格为协议定价。 

7、瑞银投资是跨地区、跨行业的控股企业集团公司的成长型企业，

财务状况较好，董事会认为收回该项交易款项风险较小。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所得款项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预计可为公司带来约 500 万元利润，并为公

司补充部分流动资金。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此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定价客观公允，转让安排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该议案表决程序合法。 

八、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本公司委托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以

东会桂顾字（2003）6 号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报告认为：本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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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损害本公

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提醒投资者注意的问题： 

1、本次交易尚需河池化工股东大会和国海证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到有关部门办理股权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3、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河池化工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公告。 

独 立 财 务 顾 问 报 告 详 细 内 容 请 登 陆 巨 潮 网 站

（http://www.cninfo.com.cn）阅读。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及经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 

2、与深圳市瑞银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3、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三年十一月五日 


